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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702.htm （１９９２年１１

月２５日法发＜１９９２＞３８号发布） 随着我国当前经济

的发展和住房制度、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，有关房屋和土地

使用方面的纠纷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，不仅收案数量和纠

纷种类有增多的趋势，而且出现了许多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

的情况和新问题。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，现就不少地方

提出的而又需要明确的有关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通知

如下：一、凡公民之间、法人之间、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

相互之间因房地产方面的权益发生争执而提起的民事诉讼，

由讼争的房地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依法受理。二

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就有关

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，或对人民政

府或者其主管部门就房地产问题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

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，由房地产所在地人民法院

的行政审判庭依法受理。三、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

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贸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

纠纷，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、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

产纠纷，因单位内部建房、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、腾房等房

地产纠纷，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，当事人为此

而提起的诉讼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，可告

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